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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 109年度第 013次縣務會議暨第 023次主管會

報暨雲林縣第 016次防疫應變會報暨第 12次人力運用及

辦公場所防疫應變措施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5月 7日 (星期四)上午 8時 30分 

貳、 地點：本府第二辦公大樓五樓工策會會議室 

參、 主席：張縣長麗善(由謝副縣長淑亞代理)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彙整及記錄：王妙心 

伍、主席致詞：(略)  

陸、 縣務會議(紀錄：計畫處劉金讚) 

一、 提案討論 

(一) 「雲林縣新設置畜牧場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 「雲林縣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辦法第七條」

修正草案。【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 「雲林縣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決議：照案通過。 
 

(四)  本為本縣古坑國中小申請報廢國小部原大門案。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五)  為本縣古坑國中小國中部學校宿舍廚房辦理報廢案。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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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內政部核定補助本縣辦理「提升道路品質計畫-雲林縣

二崙鄉永定村街道市容改善計畫」，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402萬 2,000元整(建甲 167)案。【雲林縣政府工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七) 內政部核定補助本府辦理「104-111年度生活圈交通系統

建設計畫(市區道路)-雲林縣斗南鎮東外環道路新闢計

畫」，中央補助新台幣 3,700萬元整，縣配合款新台幣

3,310萬元整，經費核定計新台幣 7,010 萬元整 

(建甲 169)案。【雲林縣政府工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八)  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本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項下「提升

道路品質建設計畫(公路系統)-政策輔導型」，協助本

府加速整建縣鄉道公路系統，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5,998

萬 8,000 元整(建甲 171)案。【雲林縣政府工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九)  交通部補助本縣辦理「協助縣市政府加速整建受損橋梁

計畫 3年(109~111)計畫」，中央補助新台幣 9,294萬   

5,000元整(建甲 172)案。【雲林縣政府工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  內政部補助辦理 104-111年生活圈交通系統建設計畫

(市區道路)-「雲林縣斗六市、斗南鎮及北港鎮市區道

路危險路口改善計畫」規劃設計費乙案，中央補助新台

幣 810萬元整(建甲 185)案。【雲林縣政府工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 辦理「道路、水利、水土保持、遊憩景觀、綠化、 

社區改善、教育設施及其他小型零星工程」(建甲 188)

案。【雲林縣政府工務】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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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有關經濟部水利署原補助辦理「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計畫內，未結案部分工程財源改由「前瞻基礎建設-

縣市管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支應納入本府預算一

案，本次調整金額共計新台幣 4,966萬 1,768元整，

全額由中央補助(建甲 165)案。【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三)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處專案  

核定協助本縣辦理「109年台子村漁港及航道疏浚工

程」，本計畫協助經費新台幣 900萬元整(建甲 170)

案。【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四) 有關經濟部水利署補助辦理「前瞻基礎建設-縣市管  

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項下「客子厝滯洪池工程(A

池)第一期併辦土石標售」乙案，增加補助金額計新台

幣 2,411萬元整，全額由中央補助(建甲 174）案。 

【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五) 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縣辦理【109年「水災智慧防災  

計畫-韌性防災措施」-CCTV站】案，經費為新台幣

3,774萬 5,000元整，尚有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866萬

250元整未納入預算(建甲 177)案。 

【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六)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補助辦理「地方創生-  

雲林縣古坑鄉綠色精靈笑傲山林亮點串聯道路改善計

畫」乙案，中央補助新台幣 810萬元整(建甲 182)案。

【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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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縣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

5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案先期作業，增加核定計

新台幣 38萬 1,000元整(中央補助新台幣 37萬 9,000

元整，縣庫負擔新台幣 2,000元整)（建甲 187）案。

【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八) 客家委員會補助本縣辦理「崙背鄉 109年度客庄創  

生環境營造計畫規劃設計暨工程施作案」一案，補助

經費新臺幣 2,924萬元整(民甲 130)案。 

【雲林縣政府民政處】 

決議：照案通過。 
 

(十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本縣辦理 109年度農業發展  

計畫「早期農地重劃區農水路更新改善」，所需地籍

整理作業費、業務費中央補助合計新臺幣 361萬 8,400

元整(民甲 125)案。【雲林縣政府地政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本府辦理「109年度  

崙背鄉洋香瓜產業暨農特產品創新行銷計畫」，中 央

補助新台幣 10萬元整(建甲 162)案。 

【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核定辦理 109年度「強化     

農業資訊調查制度計畫」及「農業天然災害災情查 

報計畫」，中央增加補助經費新台幣 22萬 3,000元

整(建甲 166)案。【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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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本縣辦理「109年度提升水  

產品品質安全統籌計畫-未上市水產品產地監測計

畫」案，中央補助新台幣 61萬 3,000元整(建甲 168)

案。【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辦理 109年度「雲林縣推動  

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畫 」，中央補助經費新臺

幣 291萬 5,000元整(建甲 175)案。 

【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四)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核定辦理「109年度推動  

友善養殖環境輔導建構生態養殖模式計畫」，中央

補助經費新台幣 99萬 9,700元整，本府配合款新台

幣 12萬 5,270元整(建甲 179)案。 

【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五) 為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補  

助之「109年度發展林業產業文化及漂流木清運計 

畫」，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80萬元整(建甲 180)案。

【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六) 為辦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9年度雲林縣配合國  

土計畫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計畫」補助經費新台

幣 20萬元整(建甲 181)案。【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縣辦理「109年度雲林縣 

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管理計畫」，中央補助款 18萬

元，縣配合款 2萬元，經費共計新台幣 20萬元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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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183)案。【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補助本縣辦理「109年度 

友善環境生態造林計畫-攜手造林改善揚塵活動」，

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41萬 4,820元整（建甲 184）案。

【雲林縣政府農業處】 

決議：照案通過。 
 

(二十九) 教育部補助本縣 109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因應新課綱規劃總體課程

實施所需課室空間及適性學習空間活化需求改善計

畫」經費，教育部部分補助新臺幣 156萬元整(教甲

82)案。【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十) 教育部補助本縣口湖鄉公所辦理口湖鄉立幼兒園園 

舍興建工程經費第 1、2期款，中央補助經費計新台 

幣 1,915萬元(教甲 83)案。【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十一) 教育部核定補助本縣 109年度「前瞻基礎建設數 

位建設─強化數位教學暨學習資訊應用環境計畫」

經費 187萬 5,598元整(教甲 85)案。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十二) 教育部核定辦理「109年補助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 

推廣計畫」，中央補助經費新臺幣 101萬 5,000元

整(教甲 81)案。【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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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交通部觀光局部核定辦理「109年度台灣好行服務 

升級計畫-北港虎尾線、斗六古坑線、草嶺線」，中

央補助經費新臺幣 250萬元整，縣配合款新台幣 50

萬元整，經費合計新台幣 300萬元整(教甲 84)案。

【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十四) 交通部觀光局核定辦理「2020雲林國際偶戲節」， 

中央補助經費新臺幣 65萬元整(教甲 86)案。 

【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十五)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9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 

指標性計畫核定本府辦理「雲林縣政府 109年度家

外安置兒少替代性照顧資源強化計畫」，中央補助

新臺幣 285萬 4,000 元整(民甲 127)案。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十六) 為執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9年度公益彩券 

回饋金補助辦理「109年度雲林縣兒童發展早期療育

資源缺乏布建計畫」案，中央補助經費共計新臺幣

111萬 3,000元整(民甲 128)案。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十七) 有關本府補助鄉鎮市公所辦理加強社區各項建設、 

活動中心興修建充實設施設備，經費共計新臺幣 200

萬元整(民甲 131)案。【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十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補助本縣辦理 109年 

度「地方創生-雲林縣古坑鄉慢遊古坑生態暨地質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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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環境改善計畫」等二案，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2,298

萬 6,000元整、縣配合款 255萬 4,000元整，總經

費計新台幣 2,554萬元整(建甲 176)案。 

【雲林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 
 

(三十九) 內政部消防署補助本府辦理「雲林縣消防局 109年 

度辦理義勇特搜隊訓練實施計畫」購置訓練用裝備

器材，中央補助新台幣 30萬元(民甲 129)案。 

【雲林縣消防局】 

決議：照案通過。 
 

(四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本縣辦理「增購特種機具補 

助計畫」，中央補助新臺幣 600萬元整(民甲 126)

案。提案機關：【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決議：照案通過。 
 

(四十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核定本府 109 

年度「強化植物有害生物防範措施計畫」，總經費

合計新台幣 844萬 3,000元整(中央補助款新台幣

439萬 3,000元整) (建甲 178)案。 

【雲林縣動植物防疫所】 

決議：照案通過。 
 

(四十二) 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縣辦理「前瞻基礎建設-縣市管 

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項下「北港滯洪池第一期

工程(一工區)併辦土石標售」、「北港滯洪池第一

期工程(二工區)併辦土石標售」等二案，增加補助

金額計新台幣 9,431 萬元整，全額由中央補助(建甲

186）案。【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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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 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縣辦理「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 

水整體改善計畫」第一批次及第四批次用地取得經

費經檢討調整後，增加經費計新台幣 8,091萬 4,925

元整（中央補助比例為 67%經費計新台幣 5,421萬

3,000元整，縣庫配合款比例為 33%計新台幣 2,670

萬 1,925元整）(建甲 189)案。【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決議：照案通過。 

 

柒、 雲林縣第 016次防疫應變會報 (紀錄：衛生局林宜嬅) 

(一) 衛生局工作報告(詳如工作簡報) 

1.本縣疫情處理(通報、疫調、接觸者匡列、個案持續追

蹤)、風險個案(含居家隔離者、衛生單位管理之居家

檢疫者、自主健康管理者)的追蹤與就醫協助。  

2.雲林縣餐飲業聯合宣導輔導計畫已完成目標數。 

3.指揮中心公布最新規定：近期將推行防疫樂活新態

度，從戶外活動及餐飲兩個面向，鼓勵民眾力行「防疫

新生活運動」，落實防疫之餘，也能放鬆享受生活。 

4.自台灣時間 5月 4日零時起自海外入境民眾，登機前

除了應填寫「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也須

確認住處是否符合居家檢疫條件，以確保國內防疫安

全。海外返國者先通報，家有長者幼童與慢性病患一

律入住防疫旅館。 

5.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出，疾病管制署與台大公衛

學院林先和教授團隊研究：該研究發現，被感染的接觸

者跟指標個案接觸的時間大多落在指標個案發病後一

週內，且以同住接觸者和家人親戚為主，顯示此病毒的

傳播力可能是在剛發病時最高，一週後就開始下降。  

 



第 10 頁，共 11 頁 

 

6.國內疫情趨於穩定，指揮中心逐步放寬防疫措施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5/6)日表示，經密切關注掌握中國

大陸疫情情勢，評估疫情風險已逐步降低，基於滯留

湖北民眾返台需求及防疫安全的整體考量，自 5月 8

日起，滯留湖北民眾可自行返台，惟搭機時應加強防

護作為，並於返台後集中檢疫 14天。 

捌、 第 12次人力運用及辦公場所防疫應變措施會議 

(紀錄：人事處林佩蓉) 

人事處報告：  

一、 奉縣長指示，本府第一替代場所(雲林國中)分區辦公將 

於下週一結束，人員將回歸本府原辦公場所辦公。 

二、 重申身體不適者應就醫並告知主管，無症狀者於上班時

務必戴口罩、勤洗手、量體溫、保持社交距離等，做好

自我衛生安全防護。 

三、 請各局處長持續關心同仁的身體狀況，人力運用上落實

代理制度及對各所屬的督核防疫作為，宣導假日少至人

潮眾多地點。 

玖、 主管會報  

(一) 議會期間注意事項及關心議題檢視 (民政處；略) 

(二) 各單位跨局處協調 (略) 

 

壹拾、 綜合結論  

工策會總幹事: 

(一) 針對此次疫情，中央所提中小企業紓困補助一案，由

於係由中央自行受理申請，本縣申請者須至台中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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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料後始完成申請流程，對本縣中小企業來說十

分困擾；故本會主動協助本縣企業界申請紓困，於昨 

日積極召開紓困說明會，加強提供相關資訊給企業主 

，會後如各企業有問題，亦可至本會及建設處洽詢。 

(二) 各單位在面對防疫紓困等業務時，應儘速找到各自定

位，並秉持主動出擊之精神，積極協助並關懷民眾。 

總顧問: 

近日天氣逐漸轉熱，許多民眾反映被蚊蟲叮咬肆虐情形日

趨嚴重，建請各相關局處提早執行各鄉鎮年度消毒工作，俾利

維護環境整潔。 

主席裁示: 

針對今日所討論之議題及各項業務進度 ，仍請各局處持 

續積極辦理。 

壹拾壹、 散會(下午 12時 40分)     


